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5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星期二）12時1分至12時18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吳委員志揚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時至12時10分
地　　點　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李麗芬　　王榮璋　　吳玉琴　　蔡培慧　　郭正亮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邱泰源　　柯志恩　　江啟臣　　
曾銘宗　　蔣絜安　　施義芳　　陳宜民　　周春米　　林靜儀　　尤美女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 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本院委員蔡培慧等18人擬具「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等8案、（國民黨黨團）(九)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科技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及（時代力量黨團）(十五)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九十三條之四條文草案」等2案，共計16案全部照列。
議程草案討論事項(三)至(八)等6案，院會已通過，予以刪除; 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李委員麗芬）提案表決通過；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經濟、交通委員會）案等11案。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李委員麗芬）提議：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經濟、交通委員會）案等11案。（如附件一）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5人，贊成者10人，反對者1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2、時代力量黨團（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提議：議程討論事項建請增列(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案等6案。（如附件二）
主席宣告：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均已確定，其他提案不再處理。】
二、請願案件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2案）
（第1案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1、黃德輝為建議：一、請速訂吹哨者保護法案。二、請退回考試院版考績法案。
（第2案送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2、黃德輝為建議修正工會法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及第2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方富田等為與周美珍君有關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依法聲請刑事再議案。
2、龔來生為對請求損害賠償案件裁判結果有疑義陳情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及第2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林耕民為對解決停車問題、公共需要用地、金融稅收財源、農地及市地重劃等議題提出建言案。（函轉行政院）
2、楊河為檢舉雲林縣西螺鎮漢北段39地號等多筆都市計畫內特定農業區用地違法違規使用等情事案。（函轉雲林縣政府）
其他事項

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該會審查委員孔文吉等17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KolasYotaka、尤美女等17人分別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草案」等3案與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草案」，所交付聯席審查之委員會未盡一致乙案。
決定：函請內政委員會依權責處理。
	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院會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簡表

	案號
	法案名稱
	條數
	備註

	1.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經濟、交通委員會）案。
	
	

	2.
	本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案（108年度至109年度）」案。
	
	

	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案。
	95
	交付協商

107.5.29.

	4.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分別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案。
	18
	交付協商

107.5.15.

	5.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8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19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楊鎮浯等18人、委員邱泰源等22人分別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20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案。
	75
	完成協商

107.5.30.

	6.
	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蔣絜安等20人擬具「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案。
	25
	交付協商

107.10.31.

	7.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親民黨黨團、委員黃秀芳等17人、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及委員吳焜裕等25人擬具「醫療器材法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請審議案。
	86
	交付協商

107.11.2.

	8.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六條及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2
	不須協商

	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泰源等16人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賴士葆等16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9人分別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7
	不須協商

	10.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不須協商

	11.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科技部函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8年度預算書案。
	
	不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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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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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宣讀議事日程草案之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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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公證法第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7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國家公園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林靜儀等16人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陳賴素美等20人擬具「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陳賴素美等17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百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蔡易餘等24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蔡易餘等22人擬具「所得稅法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6人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高志鵬等17人擬具「獸醫師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全民國防教育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6人擬具「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政府採購法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公害糾紛處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委員林麗蟬等20人擬具「教育部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委員林麗蟬等16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委員林麗蟬等20人擬具「公共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委員林麗蟬等17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委員張宏陸等17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本院委員張宏陸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條之三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本院委員張宏陸等17人擬具「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1人擬具「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0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本院委員蘇治芬等19人擬具「農會法刪除第十四條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0人擬具「農會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1人擬具「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二及第四十七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0人擬具「農會法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本院委員吳琪銘等20人擬具「消防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本院委員吳琪銘等22人擬具「警察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7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本院委員劉世芳等30人擬具「國防產業發展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本院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信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7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五條之二及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8人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6人擬具「商港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本院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本院委員呂孫綾等22人擬具「公民投票法增訂第三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本院委員呂孫綾等22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本院委員呂孫綾等22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及第七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本院委員呂孫綾等20人擬具「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本院委員李俊俋等19人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本院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行政程序法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7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6人擬具「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本院委員陳學聖等17人擬具「保險法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本院委員陳學聖等18人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本院委員陳學聖等17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本院委員陳學聖等16人擬具「訴願法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本院委員陳學聖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本院委員陳歐珀等16人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本院委員陳歐珀等16人擬具「商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行政院函請審議「家庭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行政院函請審議「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項法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一）「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二）「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及「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三）「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四）「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增訂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五）「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科技部、經濟部函送「科技部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科技部函，為「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科技部函，為修正「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績效評鑑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科技部函，為「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科技部函送該部（含所屬單位）107年第3季於各類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之執行情形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科技部函，為「科學工業園區創業育成中心設立營運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創業育成中心暨研究機構設立營運管理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教育部函送本院審查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第1期特別預算決議預算凍結報告時，通過1項附帶決議之答覆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教育部函送「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技職教育與訓練合作瞭解備忘錄」英文約文影本及中譯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教育部函送「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職業運動事業之規範及獎勵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教育部函，為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教育部函，為該部107年8月27日修正發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編制表」業已註銷，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僑務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決議第7項組織定位與發展規劃及具體可行募款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僑務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決議第8項基金預算編列方式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四、國防部函，為修正「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外交部函送「駐臺北匈牙利貿易辦事處與駐匈牙利臺北代表處有關匈牙利國家獎學金（Stipendium Hungaricum）協定」相關影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建築執照規費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作業資料申報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經濟部函送「應施檢驗熱軋H型鋼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一、經濟部函，為修正「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五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二、經濟部函，為修正「度量衡業營業許可及管理規則」第四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三、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四、經濟部函，為修正「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五、交通部函，為修正「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六、交通部函，為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修正發布之「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第20條第9款條文，定自108年1月1日施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七、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106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九、行政院函，為「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行政院、監察院函送公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所稱一定金額」，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六條附表一、第七條附表二等5項法規，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考試院函，為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法務部函，為修正「檢察機關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法務部函，為修正「法醫師申請執行鑑定業務審查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法務部函，為修正「法務部處務規程」第八條及第十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法務部函，為「法務部調派實任檢察官至同級法院檢察署任職或辦事辦法」名稱修正為「法務部調派實任檢察官至同級檢察署任職或辦事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內政部函，為修正「內政部移民署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內政部函，為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財政部函送「飲料品容器成本通常標準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中央銀行函，為修正「外匯經紀商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該會有關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十四條之四規定之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2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戴奧辛及呋喃檢測方法─同位素標幟稀釋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法（NIEAM805.0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戴奧辛及呋喃檢測方法─同位素標幟稀釋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法（NIEA M805.00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全滅草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NIEA W643.51A）」，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全滅草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檢器法（NIEA W643.50A）」，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水污染防治費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函送公告「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交通部函，為修正「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交通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兼任院長副院長及各級醫事主管之任期及遴用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餐館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三、衛生福利部函送公告「罐頭及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四、科技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應用領域之研發及產學合作研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五、科技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鼓勵私立大學及技職校院參與產學合作研究推動現況議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六、科技部函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決議第12頁「建立災防科技研發協調整合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七、科技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研議評估對中央研究院申請計畫之合理補助標準之可行性及必要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八、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六十二）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九、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1款第1項決議（二十一）博物館館長遴選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日雙邊博物館票券互惠合作方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一、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教育部因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應訂定之相關子法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二、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相關配套措施」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三、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各地方政府專業輔導人員人力配置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四、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偏遠地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甄選聘任辦法」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五、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故宮─故宮公共化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中程計畫」107年度第3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永續提供高品質健康醫療服務」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業務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期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分支計畫下各委辦計畫及捐助計畫期中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健康照護發展及數位健康照護管理計畫」期中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健保署針對急重症支付標準調整方案生效實施滿半年後影響評估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檢視家長送托意願與實際送托的落差並有效運用專業托育人力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親屬托育人力之運用規劃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建構友善親屬照顧環境並平衡城鄉資源差異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提升居家托育人員收托率及保母技術士人數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提升居家托育服務品質以建構友善托育環境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107年各縣市政府布建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目標值及期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檢討居家托育執行情形及後續規劃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加速投入資源並提升公共托育量能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原住民族地區急重症醫療資源改善計畫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健保署新增「臨床藥事照護」給付項目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積極協助相關非營利組織承辦公共托育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積極推動公共居家保母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托育資源中心執行效益與幼兒照顧津貼政策評估研擬研究方向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0至2歲公共化托育政策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健保署整體規劃調整藥事服務費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衛生所人力及工作概況調查計畫」報告摘要，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健康照護發展及數位健康照護管理計畫」之工作重點期中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接獲疑似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狀況，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職業安全衛生署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8條所定源頭管理制度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一、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基準法修法對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勞工健康影響評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二、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加強督導各地方政府完成勞動檢查目標場次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三、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加強職業安全措施及勞動教育建議之研究成果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四、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儘速推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並提出職災保險立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五、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各地方政府勞檢執行密度裁罰標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六、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補足勞動檢查人力達到已開發國家標準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七、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遭受職業傷害及職業病之長照人力第二次成果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決議（七十七）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九、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決議（五十六）人口老化結構友善公共運輸服務書面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新增決議(四)公路公共運輸推昇計畫執行缺失等書面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一、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決議（四十四）規劃轉乘優惠具體對策書面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二、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新增通過決議（三十八）臺鐵局應保障輪班制員工更換班次應有超過11小時休息時間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三、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決議(十)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四、內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具原住民身分者參與一般選舉議題研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五、海洋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海巡署「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辦理進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六、財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業於網路公告供下載運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七、銓敘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務人員獎勵制度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八、銓敘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有關公務人員考試報名狀況及離職率反映公務體系受到衝擊，以及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九、勞動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職業安全衛生署規劃中小型營造工程檢查及輔導重視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成果，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總統府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1款第1項新增決議(一)凍結第1目『一般行政』2,110萬3千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等3案，處理結果：均准予動支，請查照案。

一八一、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凍結教育部第1目『一般行政』『辦理本部法規疑義之研議闡釋、教師申訴案件與國家賠償業務及訴願業務等』50萬元」書面報告案等2案，業已處理完竣，均准予動支，請查照案。

一八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六日至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鴨隻應經中央動物防疫機關指定之檢驗單位檢驗家禽流行性感冒陰性，並檢附檢驗報告，始得送往屠宰場；未檢附者，禁止輸送至屠宰場」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查照案。

一八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漁會人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輸配電業分離會計處理準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發電業純益認定運用及監督管理規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廢止「電業控制設備裝置規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電業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一定規模」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糧業者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八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二十四條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一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於第9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一九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羅明才等12人於第9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9人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四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四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8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司法院函請審議「公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業務支出」項下「勞務成本」之「實地訪查」合併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案，業已審查完竣，同意動支，請查照案。

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業務支出」項下「勞務成本」之「專案計畫支出─醫事人才教育」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案，業已審查完竣，同意動支，請查照案。

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107年度預算「委辦計畫支出」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業已審查完竣，同意動支，請查照案。

十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107年度預算「管理費用」之「事務費」凍結21萬元書面報告案，業已審查完竣，同意動支，請查照案。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十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4人擬廢止「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1人擬具「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1人擬具「藥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委員蔣乃辛等22人擬具「營養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9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9人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少年事件處理法增訂第三條之四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三十一、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一百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本院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 Pacidal等17人擬具「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本院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 Pacidal等18人擬具「警察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本院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 Pacidal等16人擬具「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增訂第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件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件

主席：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已宣讀完畢，並無委員登記發言，現在作以下決定：「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通過。」

宣讀議程草案所列討論事項。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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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討論事項已經宣讀完畢。現在請委員依登記順序發言。

首先，請蔡委員培慧發言。

蔡委員培慧：主席、各位同仁。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下表8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議案內容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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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接下來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5）次會議建議增列討論事項共2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議案內容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image: image9.jpg]R ARBREKBAHARCE 15) A G RERATNH A FRA 2 Z (e FH£)
REHE U Ak 0 |

J 5%

A

(—) ARRABCHERANABARE N ZEeREHEETITHRRFE
® BT EFRIEEE CREREGT 16 AE T SRMWERIE
EHEE CRBEERF 2 ASRE "TRRBEGHEEE C T EH
TFEEIBA-ZEHBEFIOA-ZTEETEFE42A FHITK
Z1TARZER=F 19 A sl & é}%ﬁz% Fﬁ%‘l EEE K-

(=) ZEFmEF 16 ABE " MBITEHHRIEFER) K-

mm i

TEHFERRRENERRLAHANF B A ZFEAREF ITA
ZEARSF 1T AL E T L3k R F AR 5 =+ -5 X
J%~ﬁ&%@%%%r@%%% FRARSI =+ LR XE
] E’é‘?ﬂ%ﬁfv E‘si C B A T LR A AR B = iR U

7
A

B

o
EE

>

0

G

Vi

A

7

B
‘mamﬂx%

ZATRBAEREELERETE YHFE






主席：請登記第3位的高潞．以用委員發言。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5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共5案，內容如下，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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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討論事項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現在進行處理。

我們現在給大家3分鐘的時間協商一下。

（進行協商）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要協商的呢？如果沒有，我們就進行表決。就是先登記發言的先來表決。

現在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委員12人，贊成民進黨黨團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贊成者9人，反對者3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已經確定，其他提案不再處理。討論事項就依此修正通過。

現在宣讀人民請願案。

人民請願案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1案)
（第1案擬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1、陳文筆為建請修正法官法第35條第3項，當事人、被害人得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並廢止檢察署辦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第3、4、13、14點等規定，回歸刑訴第228條第1項、251條第1項意旨，以維訴訟權益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擬函復請願人。
1、侯慶鐘為對被告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主任請求損害賠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49案擬函轉權責機關處理復，並副知請願人。

1、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為建請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近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修法提案，宜加強與業界溝通與評估，不宜匆促通過，避免造成實務上之窒礙難行案。（擬函轉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李念慈為陳請釋示依「公文程式條例」、「印信條例」所訂「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9點所稱機關首長職責，是否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所訂之機關首長職責案。（擬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3、呂明東為建議人民之建築物有被他人損壞如需鑑定時，應交由第三者之專業機關或學者來做鑑定工作，不得委託建築師公會案。（擬函轉內政部）

4、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內政部107.06.26令刪除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1條「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以命令限制人民權利，是否違反憲法、牴觸都市計畫法？依行政程序法第158條規定無效案。（擬函轉內政部）

5、李念慈為陳請釋示土地法規定繼承不動產於繼承人取得所有權之登記，自繼承開始起不逾法定登記之時效、時限，是否依民法、土地法規定，逾6個月未登記處罰鍰案。（擬函轉內政部）

6、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無污染性之工廠因都市計畫擴大至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者如何准其擴建案作業要點」第7點，對已存在合法工廠依本要點劃為零星工業區，應如何處理案。（擬函轉內政部）

7、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依內政部及所屬機關公務員執行主管或監督事務，如有違反國家法令侵害人民自由權利之行政違失，是否負憲法第24條規定之行政、刑事、民事責任案。（擬函轉內政部）

8、李念慈為陳請內政部釋示74年函釋都市計畫發布後不合分區使用規定者，停止使用後重新申請為原來之使用，准依都市計畫法41條辦理，有無違反憲法、民國89年訂各機關依行政程序法修訂主管法規之參考原則案。（擬函轉內政部）

9、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土地法第3、37、55、75條，地政機關對聲請土地登記之件，於何種登記，無須審查其內容有無法律依據案。（擬函轉內政部）

10、李念慈等為地政司公務員未依組織法規就主管土地徵收條例、不動產估價師管理應監督地方機關，拒向臺南市政府調卷道路拓寬案，對其房屋查估之報告書、平面圖、立面圖、照片比對案。（擬函轉內政部）

1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內政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內政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內政部）

12、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授權核、訂定都市計畫法省、市施行細則，是否按行政程序法規定核、訂定案。（擬函轉內政部）

13、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8條規範都市計畫擬定、變更規定，於第74條規定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牴觸都市計畫有關法令仍予發布，該發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案。（擬函轉內政部）

14、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5條「都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預計25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依第10、13、15條規定，於市鎮計畫之主要計畫實施，是否最多分5期案。（擬函轉內政部）

15、李念慈為內政部地政司掌理全國土地登記及測量人員管理，督導地政風紀，是否監督全國各級地政人員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刑法、貪污治罪條例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及改進地政風紀要點第8點告發案。（擬函轉內政部）

16、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33條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保留農業地區，於無法農作地區依營建署107年函稱，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9-1條使用？是否以不超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對環境影響上限之行業、事業別範圍內為使用案。（擬函轉內政部）

17、李念慈為再請內政部提供有關本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內政部）

18、李念慈等為再請內政部法規會釋示72年函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房屋，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變更登記，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妨礙目的較輕使用，應非不可；有無違反憲法、民國89年訂各機關依行政程序法修訂主管法規之參考原則案。（擬函轉內政部）

19、李念慈為陳請釋示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41281號函釋縱經全體公同共有人會同辦理，在公同共有關係未終止前，部分共有人仍不得處分其潛在應有部分，宜先辦理共有型態變更為分別共有，再依民法第819條辦理持分移轉登記依據為何案。（擬函轉內政部）

2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107年1月4日台內地字第1061357260號函，對臺南地政事務所請示之法院判決案，統一解釋法令並認定事實後，再指示處理原則交由原機關處理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外交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外交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疑義案。（擬函轉外交部）

22、李念慈等為陳請釋以C大類製造業認定，於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辦法所訂認定低污染事業標準，各類製造業是否屬低污染事業之認定標準案。（擬函轉經濟部）

23、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電業法第50條公用售電業報核定經公告實施之營業規章是否為法規命令？有拘束電力用戶效力案。（擬函轉經濟部）

2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財產交易損失」，依第14條第7類所稱之財產及權利定義案。（擬函轉財政部）

25、李念慈為再請財政部釋示所得稅法規定，「汽車」因豪雨損害致「出售交易損失」，屬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災害損失」或第3目「財產損失交易」疑義案。（擬函轉財政部）

26、李念慈為再請監督教育部部長檢核高教司包庇舉發病歷造假，不監督成大醫院製作病人神經系統狀態紀錄表案。（擬函轉教育部）

27、李念慈為再請教育部長提供管制考核科100年3月16日臺秘管字第1000031652號書函，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登錄之收發文檔案目錄案。（擬函轉教育部）

28、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之法令範疇；及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作要點進用之臨時人員，是否屬依法令人員案。（擬函轉法務部）

29、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4章法規命令，於第150條第2項有無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立法精神；依第157條至第159條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於下級機關行政行為有無符合法規範；核定機關應否確定其核定內容案。（擬函轉法務部）

30、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92條行政機關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權利增加負擔；變更私有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行政處分，依釋字156、742號解釋，應否依第96條載特定人，經依第100條送達，對特定人發生法律效果疑義案。（擬函轉法務部）

3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規範公務員，如有違反憲法、法律、命令、行政規則、司法院解釋、判例之行政違失，是否達第33條執行職務偏頗得申請其迴避？公務員有無違法失職，應機關首長認定或人事單位認定案。（擬函轉法務部）

32、李念慈為陳請釋示繼承人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依民法第1212條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將遺囑通知已知繼承人，提示遺囑時效是否依同法第140條自繼承人確定6個月內案。（擬函轉法務部）

33、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依法律設置之評議、訴願審議、都市計畫委員會之委員在職掌範圍，是否屬行使公權力？委員會決議應否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案。（擬函轉法務部）

34、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行政機關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6條「不得拒絕」之禁止規定，拒對當事人補發公文，應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懲處案。（擬函轉法務部）

35、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163條、第164條所定一定地區土地重大公共設施特定利用……等，變更私有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釋字第156號解釋是否行政計畫疑義案。（擬函轉法務部）

36、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有關檔案管理人員專業倫理及服務守則之法規位階及該守則第2點所稱從事檔案管理相關業務之人員範疇疑義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37、李念慈為陳請釋示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152點(四)不符品質公文之認定與糾正、第156點獎懲、第159點有連帶責任者應併核議，其適用之懲處法規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38、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規定，被保險人向農會提辦理退保時，應檢附之文件、資料為何案。（擬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39、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農會法第32條第1項所稱總幹事之任務及應遵守法令範疇案。（擬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0、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地區農會不遵照農會法第1條保障農民權益宗旨、第4條農會任務之職務義務，應負之責任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通傳會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42、李慧曦為陳報司法院網站公告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之統一參指標及格式之違法證明；請追查司法院提供違法格式給社工作監護權判斷不法使用狀況，並追究違法之涉案人員案。（擬函轉司法院）

4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刑事訴訟法各條文中規範「應」、「不得」法律文字定義案。（擬函轉司法院）

4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監察院及所屬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監察院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監察院）

45、李念慈等為請考試院提供第2組組長至第1科各職務人員職務說明書，及組長（參事）職務於公務員服務法規範之誓言內容案。（擬函轉銓敘部）

46、廖浚騰為房屋有領空權，建議私人土地亦應有領空權，當他人種植樹木之枝葉生長侵犯地主之領空權時，地主有權利不告知即砍除或報警開罰單案。（擬函轉雲林縣政府）

47、李念慈等為有關臺南市政府106.04.17都管1060370644號函，不據實載案由？拒確認其稱符合國家法令？……等，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無憲法上依據剝奪人民自由權利恣意侵害人權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48、李念慈為再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示歷年經辦本人舉發共幾醫療機構？每機構各幾案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49、江冠呈為遭高雄市社會局職權霸凌及申請輪椅路上專用道等事陳情案。（擬函轉高雄市政府）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謝謝各位。

散會（12時18分）


